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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防治放射性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加强和规范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内容和格式。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采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中相关规定及《辐射环境保护导则核技

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内容和格式》（HJ/T 10.1－199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

纲》中相关技术要求等。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1995 年，原标准起草单位为秦皇岛环境干部管理学院、北京市环境保护科

学研究院。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此次修订主要内容： 

1、规范了各类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格式与内容。 

2、增加了辐射防护与安全分析内容。 

3、增加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的评价内容。 

4、对部分内容表述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提出。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6 年 03 月 29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6 年 04 月 0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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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内容和格式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内容与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核技术利用（包括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在项

目新建(含搬迁)、改建、扩建时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特殊的，对于需要单独提交辐射安全评估文件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在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时可适当简化安全分析相关内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GB1887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类 

核技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类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等法规。 

5. 环境影响评价资质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由具有相应

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机构编制，且评价机构应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的要求。

评价机构应在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所规定的资质等

级和评价范围内从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对评价结论负责。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和环境影响报告表的主持编制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可由业主自行编制，也可由业主委托其他有能力编制的机

构编制。 

6. 内容和格式要求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是独立、完整、正式的文件，须单独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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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内容和格式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书 

 
 

 

 

 

 

 

 

 

 

 

 

（项目建设单位全名称并盖章） 

年     月 

 

 

 

环境保护部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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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书 
 

 

 

 

 

 

 

 

 

 

 

建设单位名称：                                     

建设单位法人代表（签名或签章）：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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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质证书正本缩印件） 

 

 

 

 

 

 

 

 

 

 

 

 

 

 

 

项目名称： 

评价单位（盖公章）： 

法人代表（签章）： 

环评项目负责人： 

编制人员情况 

姓名 职称 证书编号 负责章节 签名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缩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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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项目负责人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环评项目负责人职业资格登记/注册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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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主要描述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名称、地点、项目概况等，介绍项目适用的评价依据，确定评

价范围和保护目标。 
1.1 项目名称、地点 

给出建设项目名称、地点以及地理位置图，并做简要说明。 
1.2 项目概况 

简要介绍建设单位情况，说明建设项目性质，提出的背景、意义、土地性质、占地面积和规模，明

确项目是否属于国家有关区域规划、产业政策允许范围。 

简述项目所在地的周边环境条件，并附项目的周边环境关系图。 

改、扩建项目还应说明原有项目履行环保手续情况，附相关文件等。 
1.3 编制依据     

列出评价的依据，包括评价使用的国家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建设项目的立项文件，影响

环境的辐射源或设备的技术参数文件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的委托书等。当项目涉及非放射性环境影响的，

还应给非放射性污染相应的评价依据。 
1.4 评价标准 

给出国家标准及本项目的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辐射剂量约束值，工作场所表面污染、污染物浓度

（比活度）、剂量率等控制水平。当项目涉及非放射性环境影响的应列出相应的评价标准。 
1.5 评价范围和保护目标 

描述评价范围内人员或敏感点的情况。以项目实体边界为中心，放射性同位素生产项目（放射性药

物生产除外）的评价范围半径不小于 3km；放射性药物生产及其他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项目的评

价范围，甲级取半径 500m 的范围，乙、丙级取半径 50m 的范围。放射源和射线装置应用项目的评价

范围，通常取装置所在场所实体屏蔽物边界外 50m 的范围（无实体边界项目视具体情况而定，应不低

于 100m 的范围），对于Ⅰ类放射源或Ⅰ类射线装置的项目可根据环境影响的范围适当扩大。当评价项

目涉及非放射性环境影响的应参照非放射性评价的规范要求进行评价，并增加相应章节。 

实施放射性物质野外示踪的项目应视周边情况以及可能潜在影响的范围确定评价范围。对于固定的

示踪剂配置场所，按照非密封工作场所级别确定评价范围；对示踪现场，按照核素在环境中的迁移情况

确定评价范围。 

叙述评价范围内受建设项目影响的环境保护目标的名称、规模、人口分布等情况，以图、表相结合

的方式说明环境保护目标与建设项目的方位、距离和保护要求。 

第二章 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状况 

主要介绍建设项目所在地的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经济状况，说明项目周边环境质量和辐射水平现状，

并对场址的适宜性进行评价。 
2.1 自然环境状况  

概要给出建设项目所在地地形、地貌、地质和地震（涉及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的还需简要说

明所在地的土壤、水文、气象）等自然情况。附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图，并在地理位置图上标明

评价范围内的环境敏感点。 
2.2 社会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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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给出项目评价区域内的人口数量及其分布情况，对于评价范围内的居民聚集区须重点叙述。 
2.3 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 

给出评价范围内的辐射水平现状。对甲级、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Ⅰ类射线装置等核技

术利用建设项目还需给出大气、水体（含地下水、地表水）、土壤等环境介质中与该项目相关的放射性

核素含量及贯穿辐射现状水平；对其他射线装置、放射源应用项目及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应提

供评价范围内贯穿辐射水平。 
2.4 场址适宜性评价 

结合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状况和环境质量现状对场址适宜性进行总结性说明和评价。 

第三章 工程分析与源项 

重点对项目的应用过程进行分析，通过介绍建设项目规模与基本参数、项目涉及的设备及其工艺，

分析项目污染源项及可能产生的废弃物情况。 
3.1 项目规模与基本参数 

说明项目建设的规模与基本参数。对于放射源说明核素名称、活度、数量、包封情况、泄漏性等；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给出核素名称、活度（比活度）、物理状态、操作时间、日最大操作量及等效操作量、

毒性、操作方式、暂存方式、年操作量等（如其对环境介质可能造成污染，则应叙述它在介质中可能转

移和浓集等情况）；射线装置说明名称、型号、类型、射线种类、电压、束流强度、能量、有用线束范

围、额定辐射输出剂量率和泄露射线剂量率等技术参数。 
3.2 工程设备与工艺分析 

描述建设项目包含的设备组成及工作方式，叙述项目的工作原理及工艺流程，明确工艺流程中的涉

源环节及各个环节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工艺操作方式和操作时间等内容，叙述并图示项目涉及的人

流和物流的路径规划，对有放射性三废排放或可能有放射性潜在影响的工作流程要重点阐述。改、扩建

项目还须对原有工艺及其可能存在的问题或不足、工艺的改进情况进行分析。 
3.3 污染源项 

识别和分析环境影响因子，并给出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对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存在潜在危害的

源项（放射性的和非放射性的）相关数据。重点对运行期的污染源项进行分析。 
3.4 废弃物 

叙述废弃物（气态、液态、固体）的种类、来源、产生量，含放射性的还应给出活度浓度、排放总

量等。 

第四章 辐射安全与防护 

重点对项目工作场所的布局与屏蔽设计情况、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的设置和功能实现情况进行分

析，并对三废治理能力进行评价。对于需要单独编制辐射安全评估文件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内容可

以简化分析，给出安全分析的评价结论。 
4.1 场所布局与屏蔽 

描述项目的布局情况，给出项目的平面布局图、剖面图以及周围毗邻关系图，并说明各场所的用途

及功能、工作区域的分区原则及其区域划分。说明项目的屏蔽设计情况，在附图中标注相关参数。 
4.2 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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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项目的辐射安全与防护、环保相关设施及其功能，包括设施组成、位置（安全设施位置应标于

平面布局图上）、安全保护功能及实现过程，并给出辐射安全联锁的逻辑关系图。对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工作场所和项目可能产生感生放射性气体的场所还应该叙述工作区域的气流组织，卫生通过间及其防止

或清除污染措施的设置或设计（标于平面布局图上）。评价这些设施设置的多元性、冗余性、独立性以

及它们在运行过程中对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辐射安全所起到的效用。 
4.3 三废的治理 

叙述三废治理的设施或三废的处理、处置方案，并对其效果和可行性进行评估。 

给出废旧放射源的处理方案或送贮计划安排。 
4.4 服务期满后的环境保护措施 

对达到使用寿期依法应实施退役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说明服务期满后场所退役和物料解控等计

划。 

第五章 环境影响分析 

主要分析项目建设阶段、运行阶段对环境的影响，对于需要单独编制辐射安全评估文件的核技术利

用建设项目，本章内容可以简化分析，给出环境影响的评价结论。 
5.1 建设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阐述项目在施工建设阶段噪声、扬尘、废水等因素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并分别进行评价。 
5.2 运行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评价建设项目正常运行阶段对环境的影响。重点评估项目的污染防治措施运行后项目对辐射工作人

员、公众和环境的影响（改、扩建项目应考虑原有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与新评价项目的辐射剂量叠加

效果等内容）。 

对于实施放射性物质野外示踪的项目，按照实际应用情况分析其环境影响。对固定的示踪剂配置场

所，按照非密封工作场所级别分析其环境影响；对示踪现场，按照核素在环境中的迁移情况分析其对环

境的影响。 
5.2.1 场所辐射水平 

根据建设项目的特点，分析项目运行可能产生的辐射照射途径，如贯穿外照射、气态以及液态等途

径。根据分析的辐射照射途径、场所屏蔽和污染防治情况，说明采取的计算模式，给出计算方法的依据、

计算公式、参数以及必要的示意图，估算项目工作场所及周围主要关注点的辐射水平，分析其理论计算

值是否满足确定的工作场所表面污染、污染物浓度（比活度）、剂量率等控制水平的要求。 

建设项目如与已建成运行的项目具有类比条件时，可以采取类比实测方法进行评价，但是应对类比

合理性进行分析，建设项目在安全设施、项目布局、实体屏蔽、三废排放等方面与类比项目同等规模、

同类性质或优于类比项目，且实测数据须由有资质的单位出具。 

对于改、扩建项目，提供有资质单位出具的辐射工作场所监测报告。根据实测数据，推算改扩建后

项目工作场所及周围主要关注点的辐射水平。 
5.2.2 人员受照剂量 

根据项目运行时产生的辐射照射途径（如外照射、气态途径以及液态途径等），结合项目工艺流程

涉源操作环节、工艺操作方式、操作时间、工作人员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等因素，估算辐射工作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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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周围关注点人员所受最大年有效剂量，分析项目所致的辐射剂量是否满足确定的剂量约束值。 

改、扩建项目应根据有资质单位出具的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数据和其它资料，推算改、扩建

后辐射工作人员和项目周围关注点人员所受最大年有效剂量，与理论计算结果进行对比、验证。 
5.3 事故影响分析 

分析项目运行中可能发生的辐射事故，说明预防措施。 

第六章 辐射安全管理 

主要对核技术利用项目建设单位从事相应辐射活动的技术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价，重点是提出项目实

施需要落实的人员、机构、规章制度和辐射监测要求等。 
6.1 机构与人员 

叙述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职能，明确辐射防护负责人的职责，说明关键岗位人员

及辐射工作人员配备情况或计划。 
6.2 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简述建设项目运行有关的辐射安全规章制度名录，包括辐射防护制度、操作规程、岗位职责、安全

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人员培训制度、台帐管理制度、三废处理等，对这些制度的适宜性进行

评价。 

对于改、扩建项目，还应说明规章制度的执行与落实情况，并评价各项规章制度的可行性。 
6.3 辐射监测 

叙述建设项目正常运行时的辐射监测方案。包括工作场所、流出物、环境、个人剂量监测方案，从

监测的量、时间、频次、方法和程序以及参考水平和超过参考水平时应采取的行动等方面评估具体的监

测方案。如果项目运行还将产生非放射性的流出物，则应当增加对非放射性流出物监测的情况分析。 

说明建设项目运行需配置的辐射监测设备情况，并评价是否满足建设项目需要。 

对改、扩建项目，说明现有核技术利用项目辐射监测的开展情况，提供上一年度个人剂量、工作场

所和周围环境的辐射监测报告并进行分析评价。 
6.4 辐射事故应急 

介绍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机构的设置、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人员的培训演习等计划，并作出评价。

对改、扩建项目，说明现有核技术利用项目应急预案、应急演练以及应急措施的执行情况。 

第七章 利益-代价简要分析 

主要根据建设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通过分析建设项目带来的利益和代价，评价项目的正当性。 

7.1 利益分析 

结合建设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估算项目带来的直接、间接经济价值，

并将其纳入建设项目的费用效益分析，作为判断项目环境可行性的依据之一。 
7.2 代价分析 

以建设项目实施后的影响预测与环境现状进行比较，从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等各方面说明项目 

实施付出的代价。 
7.3 正当性分析 

从代价和利益方面分析项目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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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众参与 

主要介绍建设项目的公众参与方案及公众参与的结果，对公众参与的方式和内容进行评价。 
8.1 公众参与方案 

简要介绍公众参与工作目标，公众参与的方案内容及实施规划等，说明公众参与人员选择的依据和

原则。 
8.2 信息公告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及相关要求进行信息公示。说明信息公告发布的次数、时

间和形式、环境影响报告书公开的方式、征求意见期限等。以附件的形式列出信息公告的内容及征求意

见的主要事项等。 
8.3 公众参与的结果 

叙述公众参与本项目的情况。介绍所采用的方法（如召开介绍会、论证会、问卷调查以及采用网上

或项目建设地附近公示栏或醒目地方进行公示等）以及公众参与人员的情况,说明公众参与人员的构成、

与本项目关系等，给出项目公众参与调查表及已调查的原始材料统计结果，并对公众参与的意见是否采

纳加以说明。 

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对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项目的辐射安全与防护情况

作出结论性意见。重点从实践的正当性、辐射防护的效能和评价标准等方面给出结论性评价，并指出还

存在的问题及主要的改进措施和承诺。 
9.1 项目工程概况 

用结论性语言简述建设项目的规模、工艺流程、工程设备和污染源项等内容。 
9.2 辐射安全与防护 

对建设项目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包括辐射防护，运行期放射性三废的治理和控制，施工期污染防

治和环境监测设施等）情况给出结论性的评价意见。 
9.3 环境影响分析 

环境影响分析结论包括辐射环境影响分析结论和非放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9.4 辐射安全管理 

用结论性语言简述项目单位环境保护管理情况，特别是辐射安全防护管理规章制度、辐射事故应急 

预案等的建立情况，辐射工作人员、辐射监测方案等是否满足项目需要。 
9.5 建议和承诺 

明确指出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承诺拟采取的措施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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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内容和格式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表 

 
 

 

 

 

 

 

 

 

 

 

（项目建设单位全名称并盖章） 

年     月 

 

 

 

 

环境保护部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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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表 
 

 

 

 

 

 

 

 

 

建设单位名称：                                     

建设单位法人代表（签名或签章）：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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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质证书正本缩印件） 

 

 

 

 

 

 

 

 

 

 

 

 

 

 

 

项目名称： 

评价单位（盖公章）： 

法人代表（签章）： 

环评项目负责人： 

编制人员情况 

姓名 职称 证书编号 负责章节 签名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缩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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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项目负责人职业资格登记/注册证书（复印件） 

环评项目负责人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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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册地址     

项目建设地点  

立项审批部门  批准文号  

建设项目总投资

(万元) 
 

项目环保投资

(万元) 
 

投资比例（环保投

资/总投资）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 其它 占地面积(m
2
)  

□销售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放射源 

□使用 □Ⅰ类（医疗使用）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生产 □制备PET用放射性药物 

□销售 / 
非密封放射

性物质 
□使用 □乙 □丙 

□生产 □Ⅱ类 □Ⅲ类 

□销售 □Ⅱ类 □Ⅲ类 射线装置 

□使用 □Ⅱ类 □Ⅲ类 

应 

用 

类 

型 

其他  

项目概述（1.简要介绍建设单位情况、项目建设规模、目的和任务的由来等；2.说明项目周边保护

目标以及场址选址等情况，附项目所在地的区域图、项目周边关系图；3.改、扩建项目说明原有核

技术利用项目许可情况，附原有项目辐射安全许可证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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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放射源 

序号 核素名称
总活度（Bq）/ 

活度（Bq）×枚数 
类别 活动种类 用途 使用场所 贮存方式与地点 备注 

        

        

        

        

        

注：放射源包括放射性中子源，对其要说明是何种核素以及产生的中子流强度（n/s）。 

 

表 3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序

号 

核素 

名称 

理化 

性质 

活动 

种类 

实际日最大

操作量（Bq）

日等效最大

操作量（Bq）

年最大用量

（Bq） 
用途 操作方式 使用场所 贮存方式与地点

           

           

           

           

           

注：日等效最大操作量和操作方式见《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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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射线装置 

（一）加速器：包括医用、工农业、科研、教学等用途的各种类型加速器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加速 

粒子 

最大 

能量（MeV）

额定电流（mA）/

剂量率（Gy/h）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二)X 射线机，包括工业探伤、医用诊断和治疗、分析等用途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最大管电压（kV） 最大管电流（mA）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三)中子发生器，包括中子管，但不包括放射性中子源 

氚靶情况 序

号 
名称 

类

别 

数

量 
型号 

最大管电

压（kV）

最大靶电

流（μA）

中子强

度(n/s)
用途 工作场所

活度（Bq） 贮存方式 数量
备注 

          

            

            

          

          



 

 

表 5 废弃物（重点是放射性废弃物） 

名称 状态 
核素 

名称 
活度 月排放量 年排放总量

排放口 

浓度 
暂存情况 

最终去 

向 

         

         

         

         

         

注：1.常规废弃物排放浓度，对于液态单位为mg/L，固体为mg/kg，气态为mg/m
3
；年排放总量用kg。 

2．含有放射性的废物要注明，其排放浓度、年排放总量分别用比活度（Bq/L或Bq/kg或Bq/m
3
）和活度（Bq）。 

表 6 评价依据 

法规 

文件 

 

技术

标准 

 

其他 

 



 

 

表 7 保护目标与评价标准 

评价范围 

 

 

保护目标（给出保护目标的名称、规模和人口分布情况，并说明各保护目标与建设项目的关系，包括

方位、距离等情况。） 

评价标准（给出国家标准及本项目的辐射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辐射剂量约束值，工作场所表面污染

控制水平、污染物浓度/比活度、剂量率等控制水平。当项目涉及非放射性环境影响的应列出相应的 

评价标准。） 



 

 

表 8 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 

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评价范围内的环境质量和辐射水平现状。主要包括：1.项目地理和场所位置 

（附图）；2.环境现状评价的对象、监测因子和监测点位；3.描述监测方案、质量保证措施、监测

结果等内容；4.对环境现状调查结果的评价。) 

 

 

 

 

 

 

 

 

 

 

 

 

 

 

 

 

 

 

 

 

 

 

 

 

 

 

 

 

 

 

 

 

 

 



 

 

表 9 项目工程分析与源项 

工程设备和工艺分析（描述项目所含设备组成及工作方式，项目的工作原理及工艺流程，详述 

工艺流程中涉及污染物排放的环节，叙述并图示项目涉及的人流和物流的路径规划，对有三废排

放或可能有放射性潜在影响的工作流程要重点阐述；改、扩建项目要对原有工艺不足及改进情况

进行分析。） 

污染源项描述（识别和分析环境影响因子，并给出可能对环境影响的源项（放射性的和非放射性 

的）相关数据，包括外照射源的强度，三废的组成、活度/活度浓度及产生量等。） 



 

 

表 10 辐射安全与防护 

项目安全设施（描述项目工作场所布局、分区原则和区域划分情况，给出项目工作场所辐射防护屏

蔽设计并附场所平面和剖面布局图，描述场所设置的辐射安全和防护、环保相关设施及其功能，对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和项目可能产生感生放射性气体的场所还应该叙述工作区域的气流组

织，卫生通过间及其防止或清除污染措施的设置或设计，并标于平面布局图上。） 

三废的治理 （三废治理的设施、方案、预期效果；有废旧放射源的给出处理方案。）     

 



 

 

表 11 环境影响分析 

建设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运行阶段对环境的影响（对项目运行致工作人员和项目周围关注点造成的辐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

估。主要包括：1.分析建设项目对周围公众产生的辐射影响，估算项目周围主要关注点的辐射水平，

给出计算方法的依据、计算公式、参数以及必要的示意图；2.估算项目运行对辐射工作人员和周围

公众产生的附加剂量，给出计算模式和参数；3.分析采取三废治理措施后放射性固体废物和流出物

对环境的影响。） 

事故影响分析（分析项目运行中可能发生的辐射事故，并说明预防措施。） 



 

 

表 12 辐射安全管理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设置（简要叙述机构的设置、人员配备与职能、辐射工作人员及关

键岗位注册核安全工程师配备情况或计划。） 

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主要简述并分析项目运行的有关辐射安全规章制度名录，包括辐射防护

制度、操作规程、岗位职责、人员培训制度、三废处理等；对于改、扩建项目，还应说明规章制度

的执行与落实情况，并评价各项规章制度的可行性。） 

辐射监测（叙述项目正常运行的辐射监测方案，监测仪器情况。辐射监测主要包括环境监测、场 

所监测以及个人剂量监测；对改、扩建项目，还应说明现有核技术利用项目辐射监测的开展情况。）

辐射事故应急（介绍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机构的设置、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人员的培训演习计划

等；改、扩建项目说明现有核技术利用项目应急预案的执行情况。） 



 

 

表 13 结论与建议 

结论（对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做出结论性意见，主要包括：1.辐射安全与防护分析结论；

2.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3. 可行性分析结论，说明符合产业政策与否、代价利益分析等。) 

建议和承诺(主要指出还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或承诺) 



 

 

表 14 审批 

   

下一级环保部门预审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9.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内容和格式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环境影响登记表 
 

 

 

 

 

 

 

 

 

 

 

 

 

 

 

 

（项目建设单位全名称并盖章） 

年     月 

 

 

 

 

 

环境保护部监制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环境影响登记表 

 
 

 

 

 

 

 

 

 

 

 

 

建设单位名称：                                     

建设单位法人代表（签名或签章）：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表 1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册地址  

项目建设地点  

立项审批部门  批准文号  

建设项目总投资

(万元) 
 

环保投资

(万元) 
 

投资比例（环保投

资/总投资）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 其它 占地面积(m
2
)  

□销售 □Ⅳ类  □Ⅴ类 
放射源 

□使用 □Ⅳ类  □Ⅴ类 

射线装置 □生产 □销售 □使用 □Ⅲ类 

应 

用 

类 

型 

其他  

项目概述（说明建设单位的简要情况、占地面积、规模和任务的由来以及项目周边保护目标情况，

附项目所在地的区域图、项目的周边关系图；改、扩建项目还应说明原有核技术利用项目情况，附

原有项目的许可证等文件。） 

 

 

 

 

 

 

 

 

 

 

 

 

 

 

 



 

 

表 2 放射源 

序

号 

核素 

名称 

总活度（Bq）/ 

活度（Bq）×枚数 

类

别

活动 

种类 
用途 

使用场所

名称 

贮存方式 

与地点 
备注 

        

        

        

        

        

        

注：放射源包括放射性中子源，对其要说明是何种核素以及产生的中子流强度（n/s）。 

表 3 射线装置 

序

号 
名称 型号 

类

别 
数量

最大管电压

（kV） 

最大管电

流（mA）
用途 场所 

备

注

        

       

       

       

       

       

表 4 废弃物（重点是放射性废弃物） 

废弃物名称 状态 核素名称 活度（Bq） 年产生量 暂存情况 最终去向 

       

       

       

       

       

       

注：放射性废弃物主要是指废旧放射源。 



 

 

表 5 污染源描述 

主要描述污染物和污染途径，包括污染源的位置、产生量等。 

 

 



 

 

表 6 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 

主要描述项目的安全与防护设施,说明其设置情况、作用、有效性等。 



 

 

表 7 辐射安全管理 

主要介绍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人员）的设置、辐射工作人员管理及培训、辐射监测和辐射

事故应急预案等。 

 



 

 

表 8 审批 

 

  审批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